
S
V
A
V
令
A
?‘
你
兮
兮
令
A
V
&
V
A
V

令
停
﹒
今A
了
咿
古
今A
V兮
兮
兮
。
咿A
?
A
V
A
V
A

咿-
a咿-
A
V
A
吟
。
掙
命
.• 

V
令
停
﹒
令-A咿-
A
?
今
-
A啼
，A
V
A如今
令
停
-
A
V
A
V
A
V
G

咿-
A掙
命-
A咿-
A咿
﹒
。
帶
﹒
令
停

-
A
?令停

A
V
A

悍
afv 

L們

\

-
i

兮

兮

F
L
K哥
哥
曲
一
旦
E
b
r
E

青
申
聾
→
罷
?
民
義
句
呵
呵
呵
艸

村
東
登
陸
體

]
P
I
Z

替
那
醫
要
包
起
。
一

-
H
丹
和

州

1

林
美
珠
!
!
材

a
略
，

A
V

A
V
a

耐
，

dv 

u們
也γ令
4
V
A
V
A
V
A
?

兮
兮
兮
兮
A
V
A
?
A
V
A
V
A
Y
A

令
停
-
A
V
A
V
a
?
A

命
令
兮
兮
令
A
V令
a嗨
，a兮
兮
兮
兮
令
兮
兮
兮
a啊
?
兮
兮
令A
V
A
?
今
兮
兮
兮
令
A
V
A
?
‘
帶A
V今
已
帶
令A
V
A
V

「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是
一
種
工
作
方
法
，
透
過
個
人
在
各
種
社
區
概
榕
的
團
體
中
，
藉

出
國
體
工
作
者
的
協
助
，
引
導
成
員
在
團
體
中
互
動
，
促
進
成
員
彼
此
建
立
關
係
'
並
以

個
人
能
力
與
需
求
為
基
礎
，
獲
致
成
長
的
經
驗
」
(
林
萬
憶
，
民
七
十
四
年
)
，
從
上

述
的
定
義
得
知
它
是
在
團
體
的
互
動
過
程
中
，
達
到
個
體
的
成
長
。
比
一
間
蟬
的
工
作
方

式
，
近
年
以
來
在
精
神
醫
療
領
域
的
治
癡
與
復
健
上
，
已
逐
漸
成
為
最
主
要
的
工
作
方
法

m
F
O
J
L
S
L
S
0
)

。
不
管
是
國
外
較
早
期
的
臂
，
務
工
作
者
，
或
是
蓋
灣
目
前
的
臨
床
質

務
者
，
常
會
對
「
團
體
工
作
」
與
「
團
體
治
療
」
感
到
迷
惑
不
清
，
因
此
，
本
文
擬
先
對

「
團
體
工
作
」
、
「
團
體
治
療
」
做
一
個
比
較
說
明
，
。

凰
體
工
作
與
窗
體
治
療

從
歷
史
觀
點
來
看
，
社
會
閻
體
工
作
源
自
於
十
九
世
紀
末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，
當
時
的

社
會
普
遍
存
在
若
貧
民
問
題
及
移
民
問
題
，
一
些
慈
善
機
構
為
了
改
善
他
們
的
生
活
環
境

，
設
立
了
社
區
之
家
，
如
最
有
名
的
胡
爾
之
家
(
同
口
口
悶
。
己
的
。
)
，
因
此
，
早
期
的
社

會
關
體
工
作
發
展
都
是
以
社
區
為
某
礎
，
並
且
是
以
現
實
生
活
為
導
向
(
夏
林
泊
、
麥
麗

蓉
等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)
，
所
以
此
一
階
段
的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是
一
種
有
目
標
性
的
社
會

運
動
，
而
不
是
工
作
方
法

(
E
E色
。
B
m

口

h
v
m
o
F
H
S吋
)
。
漸
漸
的
社
區
工
作
重

點
著
重
在
兒
童
、
車
門
少
年
以
及
他
們
的
家
庭
，
處
理
他
們
在
社
交
、
經
濟
、
個
人
內
在
方

面
的
困
擾
，
一
意
郎
關
心
團
體
中
成
員
需
求
的
滿
足
，
因
此
，
此
時
的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，
逐

漸
出
現
團
體
中
的
個
人
導
向
(
夏
林
清
、
麥
麗
蓉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;
F
o
i
口
冊
"
5
8
)

。
到
一
九
三
O
I
凹
0
年
代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與
心
理
分
析
的
發
展
產
生
密
切
連
結
(

們
∞
4
E
P
E
8
)
;
此
時
也
正
做
二
次
大
戰
及
戰
後
的
階
段
，
大
量
情
緒
困
擾
及
心
理
疾

病
患
有
返
間
社
區
，
但
是
傳
統
個
別
心
理
治
療
的
方
式
，
一
來
無
法
應
付
眾
多
的
需
求
人

口
，
二
來
心
理
分
析
對
這
些
患
者
無
法
產
生
立
即
的
治
癡
放
果
，
因
而
在
經
濟
、
省
時
、

省
力
的
前
提
之
下
，
團
體
的
工
作
方
式
漸
漸
取
代
一
對
一
的
治
療
方
式
P
E
a
m
g
g
已

停
閃

H
O
E
-
H
O
∞
ω
)。

「
固
體
治
療
」
是
指
在
治
療
濕
的
指
導
之
下
，
對
心
理
障
時
的
人
，
透
過
恰
療
符
與

成
員
間
的
五
動
，
以
達
成
減
除
患
有
痛
苦
，
改
善
個
人
人
際
與
社
會
功
能
，
或
改
變
其
人 一的一月二十年-十八國民羊中



格
為
目
的
的
一
種
消
疲
方
式
(
林
萬
佑
，
民
間
七
十
四
年
)
。
其
歷
史
發
展
始
於
二
十
世
紀

初
，
歷
史
上
第
一
個
治
療
間
體
，
公
推
一
九

O
五
年
由
美
國

M
M
E
F
U
F目
﹒
醫
師
，
為

肺
結
核
患
者
所
帶
領
的
關
體
，
波
瑞
在
團
體
中
以
鼓
勵
、
指
導
、
支
持
的
方
式
，
來
處
理

患
者
在
醫
療
及
心
理
健
康
上
的
問
題
(
夏
林
清
、
麥
麗
蓉
等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;
毛
家
餘
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)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美
國
精
神
科
醫
師
開
門
戶
看
自P
者
-
F

以
講
述
的

方
式
治
療
一
翠
精
神
分
裂
繭
的
老
兵
，
藥
物
性
的
固
體
治
療
漸
漸
擴
展
到
心
理
疾
病
的
患

看
(
夏
林
清
、
麥
麗
蓉
等
，
民
關
七
十
六
年
)
，
到
了
一
九
二
五
年
宮
。
叫
ω
口
。

M
-
F創

造
了
心
理
劇
團
體
治
療
方
式
，
使
闡
幽
暗
治
療
的
發
展
有
了
更
清
楚
的
團
體
型
式
(
毛
家

的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)
。
同
樣
地
，
在
心
理
分
析
盛
行
的
三
、
四
十
年
代
裂
，
團
體
治
療

的
走
向
也
愈
來
愈
具
有
心
理
分
析
的
架
構
概
念
，
在
間
體
的
五
動
中
，
以
聯
想
、
解
析
的

方
式
來
進
行
(
夏
林
清
、
麥
麗
蓉
等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)

由
上
述
可
知
二
一
者
有
其
不
同
的
發
展
漲
一
蚓
、
知
識
背
景
，
以
及
關
注
的
焦
點
，
但

在
實
務
的
工
作
中
，
「
團
體
治
療
」
似
乎
被
賦
予
較
高
的
地
位
與
價
值
，
其
實
究
其
原
因

，
可
能
因
為
領
域
不
同
，
採
舟
的
字
眼
也
就
不
同
(
們
何
〈
吉
少
5
8
)
，
醫
師
的
領
域
都

採

「閻
健
治
療
」
的
字
眼
p

也
可
能
是
因
為
工
作
對
象
的
不
同
，
而
有
所
不
同
(
呂
勝
蹺
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)
，
團
體
治
療
的
對
象
都
是
以
精
神
障
持
者
為
主
。
以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
工
作
的
實
務
內
容
來
看
，
服
務
對
象
包
括
有
患
者
及
其
家
屬
，
尤
其
是
後
#
啊
，
而
這
些
服

務
對
象
又
分
別
來
自
於
門
診
、
住
院
、
社
院
等
情
揖
p

以
「
團
體
」
的
方
式
來
進
行
服
務

方
案
，
近
年
成
了
社
會
工
作
師
極
為
重
要
的
工
作
取
向

(
F
o
i口少

5
8
)
，
因
此
社
會

工
作
百
科
全
書
(
開
口
口
河
忌
。
戶
。
刃
而
且
一
份
。
凹
的
。
立
也
詞
。
其
)
(
信
旦
旦

o
s
m
戶
口
卸

的
M
H
F
Z∞
7
)
認
為
，
用
「
閣
體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」
(
的
。
旦
旦
司
。
再
看

X
V

m
門
。
口
℃
的
)
來
取
代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成
是
閻
健
治
療
，
是
一
個
較
彈
性
、
較
廣
泛
及
符
合

實
際
的
名
詞
，
如
此
更
能
適
應
現
今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的
現
況
。

團
體
性
社
會
工
作
與
個
案
工
作
之
不
同

以
間
體
形
式
為
主
的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之
所
以
會
取
代
一
對
一
的
心
理
治
療
，
除
了

前
述
所
言
經
濟
欽
靠
的
因
素
之
外
，
根
為
重
要
的
是
因
為
它
具
有
下
列
的
功
能
，
而
這
些

功
能
是
個
別
治
療
所
無
法
達
到
的
(
柯
少
孽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;
已
口
門

H
M
H
B
。
。
內H
h
r

開
信
戶
口"
5
8
).. 

L

希
草
，
的
灌
注
(
宮
的
丹
戶
戶
戶
戶
口
悶
。
閏
月

H
。

3
).. 
國
體
成
員
闊
的
互
助
，
給
彼
此
帶

來
新
的
希
望
，
看
到
他
人
日
漸
康
夜
，
自
己
的
信
心
也
愈
形
堅
強
。

么
普
遍
性
(
巴
巴
〈
己
的
m
E
M
1
)
•. 

在
團
體
中
，
成
員
們
發
現
彼
此
都
有
頗
似
的
問

題
或
困
擾
，
因
而
心
中
並
不
覺
得
孤
單
;
亦
即
彼
此
能
「
同
病
」
而
「
相
憐
」
o

1

人
際
之
間
的
學
習

(
H
E叩
門
。
叩
門
的
。
口
已

-
m
m
w
門
口
古
巴•• 

成
員
間
訊
息
的
傳
遞
及

情
感
的
溝
通
，
促
使
成
員
有
所
收
獲
0

4

利
他
性

(
K戶
口
門
口
凹
的
居
)

•• 

〔
團
體
中
的
成
員
發
覺
自
己
不
再
是
一
無
是
處
或
是
沒

價
值
的
，
向
己
一
樣
能
，
貢
獻
自
己
、
幫
助
他
人
。

氏
家
庭
型
態
的
重
視
(
悶
。n
H
H℃
拉
已
叩
門
戶
。
口
。

h
p
g

口
可
怕
門
。
口
℃
)

•• 

與
固
體
領

導
者
，
其
他
成
員
的
關
係
，
可
比
擬
家
庭
中
親
子
、
手
足
的
關
係

一
般
。

&
學
習
社
會
化
片
的
。
旦
旦
前
已
戶
。
口
)

•• 

疾
病
通
常
使
病
人
、
家
屬
與
社
會
隔
離
，
團

體
提
供
他
們
一
個
學
習
社
會
化
的
安
全
場
所
。

民
模
仿
行
為
的
機
會

Q
S
X
m
z
o口
)•. 

適
應
不
良
渚
可
經
由
團
體
的
過
程
，
模
仿

、
學
洞
洞
，
適
應
良
好
者
或
治
療
者
的
言
行
舉
止
。

&
宜
洩
(
們
已
}
品
的
凹
的
)

•• 

在
安
全
、
被
支
持
的
團
體
氣
氛
下
，
能
夠
表
露
心
中
懼
怕

、
悲
傷
的
感
受
。

Q
山
訊
息
的
傳
播
(
H
B
U
ω
立

E
m
丘
吉
阱
。
門
B
M
W
片
古
巴
•• 

經
由
說
明
或
經
驗
分
享
-

3

患
者
可
以
獲
得
不
少
與
其
症
狀
、
疾
病
有
關
的
知
識
。

肌
團
體
凝
聚
力
(
的
門
。
C
H
U
g
v
g
Z
ω口
。
凹
的
)
:
凝
聚
力
意
謂
閻
健
對
成
員
的
眼

引
力
，
它
使
成
具
有
被
接
受
、
被
支
持
的
感
覺
，
彼
此
建
立
同
舟
共
濟
的
情
感
。

扎
存
在
的
意
義
(
開
巴
巴
∞
口
已
丘
甘
丘
。
門
的
)
•. 

團
體
可
重
新
賦
予
成
員
生
命
的
一
意

義
，
使
其
餘
生
更
有
價
值
。

從
精
神
病
的
病
因
、
治
康
、
復
健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患
者
的
生
病
有
其
生
理
上
的
病
因

，
也
有
其
個
性
、
人
格
上
的
病
理
，
藥
物
可
以
針
對
患
者
的
症
狀
進
行
改
善
，
但
是
對
於

心
理
、
社
會
能
力
上
的
缺
失
(
旬
的
可
忌
。
的
。
旦
旦
【
古
巴
巴
巴
所
引
致
的
社
交
能
力
缺
乏

，
卸
無
法
以
藥
物
來
進
行
改
善
，
可
是
它
卸
是
治
療
與
復
健
上
的
一
大
重
點
，
要
改
善
患

看
這
些
負
性
症
狀
(
Z
m
m
m已
〈
仰
的
明
白
℃ZB
)

，
「
團
體
」
是
唯
一
可
資
運
用
的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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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
程
健
情
境
，
也
是
可
以
收
到
極
大
效
果
的
一
種
治
療
復
健
形
式
(
切
。
口
已
停

的
旦
旦

1
}品
的
O
F
H
G
8
)。
就
以
國
內
精
神
醫
療
院
所
的
權
健
內
容
來
看
，
以
關
體
形

態
來
進
行
治
療
活
動
的
，
都
佔
有
極
高
的
比
例
(
張
宏
俊
等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)
。

團
體
形
式
的
工
作
方
式
，
因
為
它
的
省
力
、
省
時
，
在
精
神
醫
療
領
域
已
成
為
各
領

域
的
工
作
者
，
包
括
醫
師
、
護
理
師
、
臨
床
心
理
師
、
職
能
治
療
師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所
採

用
的
治
按
方
式
。
團
體
的
帶
領
上
，
常
會
隨
著
治
療
的
目
的
、
成
員
的
對
象
、
或
各
醫
院

所
賦
予
各
工
作
領
域
者
的
角
色
地
位
，
而
決
定
是
哪

一
個
領
域
者
帶
領
，
有
時
是
單
一
領

域
者
帶
領
'
，
一
付
時
則
是
多
重
領
域
者
一
起
協
同
帶
領
。
社
會
工
作
師
所
帶
領
或
協
同
帶
領

的
對
象
，
如
前
所
述
，
除
了
患
者
之
外
，
家
腐
更
是
工
作
的
焦
點
;
至
於
「
團
體
」
實
施

的
場
所

(
K
F
E
ω
)，
包
括
有
在
醫
院
、

機
構
、
保
護
性
社
區
中
，
或
是
在
自
然
的
社
區

中
，
而
團
體
的
進
行
形
式
，
有
的
強
調
體
驗
性
的
，
有
的
則
是
以
結
構
性
的
方
式
來
實
施

，
所
以
以
下
乃
以
切
。
口
已
h
r
c
s
丘
l
w
m
m
Z
(一
九
九
0
)
的
架
惜
，
來
介
紹
精
神

醫
療
領
域
的
團
體
工
作
形
式
。

精
神
醫
療
領
域
的
國
體
類
型

切
。
口
已
等
人
用
間
體
所
進
行
的
方
式
及
進
行
的
情
境
，
將
精
神
醫
療
間
體
分
為
入

種
閻
健
類
型
(
如
表
一
)

表
了
﹒
精
神
醫
療
的
間
體
類
型

一
經
驗
性
的

一
(
開u
h℃
叩
門
戶
B
O

口
帥
"
】
)

人
為
或
保
護
性
的
環

一
*
傳
統
的
問
體
心
理
治
療

揖
(
〉
2
5
2
-

。
門
一

的
計
白
】
片
。
片
。
已
∞
口
〈
戶
一

片
。
口
臣
。
己
的
)
一

自
然
的
環
境
一
*
社
區
復
健
中
心

(
Z早
已
吉
】
一
*
白
助
問
體

。
口
已
片
。
口
自
∞
己
的
)

一
半
俱
樂
部
式
的
固
體

一
結
構
性
的

一
(
的
片
門
口
口
丹
已
同
叩
門
凶
)

一
*
教
育
圈
體

一
*
社
交
技
巧
訓
練
(
在
治
療

一
情
況
下
)

一
*
居
住
性
的
團
體

一
*
社
交
技
巧
訓
練

一
(
在
自
然
環
境
下
〉

〈
諒
自•• 

H
K
O
4
Z
P切﹒
(
開
門
】
﹒
)
的
片
。
但
℃
詩
。
叫
阿

4
4
Z
Y卅
日M仰
m
w
g
。
泣
。
口
已
】
司

已
凹
的m
w
σ
-
o
自
﹒
H
C切
。
﹒
句N
ω
)。

以
下
乃
參
照
上
述
的
分
類
型
式
，
並
以
國
內
精
神
科
的
團
體
型
式
，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
師
參
與
的
角
度
，
逐
一
加
以
說
開

•• 

、
傳
統
的
團
體
心
理
治
療
r \ 

日
】ω
M
H
l

的
門
。Z
M〉

n
y
o片
}
H
m
w

門
自
℃M
1
)

此

一
團
體
方
式
是
一
種
典
型
的
團
體
，
強
調
成
員
的
主
動
過
程
，
透
過
團
體
的
過
程

，
促
使
成
員
在
思
考
、
行
為
或
人
格
上
獲
得
改
變
，
所
以
其
團
體
過
程
較
漫
長
且
緩
慢
，

重
視
成
員
的
過
去
，
並
且
以
成
員
過
去
的
經
驗
來
解
析
他
目
前
的
狀
況
。
此
一
型
式
的
關

體
對
象
通
常
是
以
病
患
為
主
，
包
括
全
日
住
院
，
日
間
住
臨
或
是
門
診
的
病
人
;
在
治
療

的
質
施
上
，
治
療
者
通
常
會
依
患
者
的
功
能
情
形
，
分
為
高
功
能
團
體
(
F
E
r
-
ω
Z
H

閥
門O
G
℃
)
及
低
功
能
團
體
么
。
這-
ω〈
叩
門
閥
門
。
口
℃
)
，
前
者
著
重
成
員
的
五
動
，
以
及

是
以
領
悟
倡
導
向

Q
S
E
E
Z
E

口
古
巴
的
，
因
此
是
以
語
言
溝
通
為
進
行
方
式
，

後
者
則
是
結
構
的
，
以
「
活
動
」
作
為
治
療
蝶
介
來
觸
發
患
者
的
參
與
能
力
;
在
關
體
成

員
的
組
成
上
，
大
部
分
的
治
療
者
都
認
為
以
同
質
性
為
佳
，
比
如
在
診
斷
、
功
能
、
自
我

強
皮
上

(
J
E
-
o
B
U
H
S
S
o

醫
師
通
常
是
這
種
崗
體
型
式
的
治
療
者
或
是
主
要
帶
領
者

，
有
時
會
有
其
他
專
業
領
域
者
擔
任
協
同
治
療
師
，
但
也
有
少
數
醫
院
是
由
非
醫
師
的
人

員
如
社
會
工
作
師
或
臨
床
心
理
師
擔
任
主
要
治
療
師
。

三
、
教
育
取
向
的
團
體
(
因
已Z
S

泣
。
口
m
g
z
它
也

在
所
布
的
國
體
型
式
中
，
教
育
關
體
是
最
為
普
遍
的
一
種
。

團
體
的
形
成
是
為
了
某

種
特
殊
的
目
的
與
需
要
，
以
一
個
類
似
教
室
的
情
境
，
領
導
者
與
成
員
的
關
係
'
如
同
教

師
與
學
生
一
般
，
領
導
者
提
供
與
疾
病
、
醫
療
、
照
顧
有
關
的
知
識
訊
息
。
在
進
行
的
過

程
中
，
間
體
有
其
時
間
上
的
限
制
，
每
一
次
有
特
定
的
主
題
內
容
，
團
體
的
終
極
目
標
乃

是
透
過
關
體
教
育
的
形
式
，
影
W
M一
個
人
的
價
值
觀
與
態
度
，
進
而
學
習
新
的
行
為
棋

F
K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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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背
施
的
對
象
而
一
一
一
一
口
，
愿
來
及
家
屬
都
是
教
育
問
體
的
工
作
對
象
;
對
家
闊
的
固
體

工
作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扮
演
了
第
一
線
且
是
最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在
兔
機
織
化
〈
心
ω
1
古
的
1

仲
門
芷
江
。
口
丘
芯
丘
吉
口
)
的
迫
動
下
，
對
患
者
的
照
顱
，
家
燭
的
責
任
根
為
重
要
，
相
對

地
也
造
成
家
屬
放
大
的
照
顧
負
掘
，
因
此
需
要
專
業
人
員
提
供
具
體
的
協
助
興
幫
忙
，
在

此
一
前
提
之
下
，
家
屬
座
談
會
、
{
涼
風
教
育
閻
健
於
焉
產
生
了
;
而
從
病
因
角
度
來
看
，

除
了
生
物
因
素
之
外
，
患
有
的
心
理
能
討
缺
失

(
g
E
H
H
a
n
v。
言
的
古
巴
白
白
白
巳
什
)

，
增
加
了
他
對
外
在
刺
激
的
脆
弱
性

(
4丘
口
口
R
m
σ
E
q
)
，
致
使
患
新
在
面
對
歐
訂

的
必
再
次
殼
，
柄
，
家
庭
環
境
是
患
莉
的
重
要
生
態
空
間
，
因
此
家
屬
需
要
清
楚
瞭
解
環
境

對
-
柄
程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智
(
崑
叮
叮
R
F
口
。

"
5
8
)
，
所
以
具
體
、
有
系
統
的
心
理

衍
生
教
育
閻
健
芳
察
乃
應
退
而
生
，
其
間
的
在
於
L

減
輕
家
屬
在
照
顧
過
程
的
心
理
負
擔

P
Z

提
供
家
屬
有
關
的
治
療
訊
息
及
姑
訟
，
急
狀
侃
家
庭
氣
氛
(
尤
其
是
情
緒
外
顯
情
形

)
對
患
消
病
程
的
影
響
。

在
質
務
迎
作
中
，
有
非
系
統
性
的
家
屬
街
教
問
體
(
例
行
性
的
特
週
或
特
個
月
舉
辦

一
次
)
，
也
布
系
統
性
的
危
機
取
肉
的
家
屬
固
體
方
案
，
多
階
段
性
的
家
屬
教
育
方
案
，

或
是
以
精
通
訓
練
、
問
題
解
決
能
力
訓
練
、
壓
力
處
理
能
力
訓
練
為
主
的
團
體
方
案
(
楊

述
謙
、
郭
槳
珍
，
民
國
入
十
年
;
廿
古
巴
B
m
H
F
H
g∞)
。

在
這
些
闢
體
方
案
的
執
行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通
常
紛
演
著
綠
割
斬
、
帶
領
私
、
執
行

新
的
角
色
，
有
時
醫
師
、
護
理
師
也
會
扮
演
協
同
帶
領
者
的
角
色
。

三
、
機
構
中
的
社
交
技
巧
訓
練
團
體

(
m
E
Z
H
U
m

阿
戶
口ω

可
旦
旦
口

m
E
M
H
可
。
"
卅
日

O
E
ω
O
H
Z
p
m
)

「
耽
心
女
技
巧
訓
棘
間
體
」
乃
是
近
年
來
針
對
精
神
病
患
(
尤
其
是
精
神
分
裂
症
)

的
復
健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主
要
治
療
模
式
，
因
為
抗
精
神
病
藥
物
能
改
善
患
者
正
性
症
狀

(
℃
。
的
叩
門
言
。
的
可
呂
立
。

5
)

，
部
不
能
有
教
改
善
患
滴
的
負
性
症
狀
(
口
∞m
m
w立
4
0

3

日
也
門
。5
)

，
這
些
泠
漠
、
退
納
、
孤
立
的
症
狀
，
惟
有
透
過
閻
健
人
際
五
動
的
教
導

與
訓
練
，
才
能
使
患
者
學
習
到
自
我
照
顧
、
獨
立
生
活
的
社
會
技
巧
，
使
患
者
能
早
日
，
泊

位
外
界
的
社
會
佳
品
。
所
以
間
體
的
某
太
H

探
乃
是
在
於
L
使
舉
新
學
習
某
木
的
溝
通
、

表
達
拉
巧
9

的
鼓
勵
患
瑞
典
他
人
給
抖
穩
定
的
互
動
開
係
P

並
從
人
際
關
係
中
得
到
支
持
正

獨
立
生
活
技
巧
的
訓
練
。

固
體
訓
練
的
技
巧
，
通
常
是
經
山
說
閥
、
解
釋
、
角
色
扮
演
(
門
已
。
℃
古
巴
、
訊

息
間
值
(
阱
。
但
【
Z
m
w
n
w
)、社
會
增
強
(
佇
叩
門
丘
。E
o
g
m
E
)
-
m
範

(
5
0自
丘
吉
悅
)

、
行
為
誠
的
州
(
σ
m
y
m
H
J

泣
。
門
門
而
阿
Z
m

門
的
位
戶
)
、
教
導(
S
H
H
n
v
z
m
)
以
及
家
庭
作
業

的
分
派
來
執
行

(
F
E
Z
B
m
P
H
S∞
)
。
間
體
的
帶
領
者
通
常
為
臨
床
心
理
醫
師
或
是

社
會
工
作
師
及
職
能
治
療
師
，
闇
鶴
的
進
犯
內
容
，
有
的
是
結
構
化
的
設
計
社
交
技
巧
的

訓
椒
內
容
，
有
的
則
是
透
過
一
些
媒
介
來
進
行
訓
練
，
如
以
服
胡
來
行
為
為
主
的
社
交
技
巧

訓
轍
，
藉
若
與
病
友
討
論
服
藥
問
題
為
蝶
介
來
訓
練
病
患
，
培
養
獨
立
生
活
，
自
我
照
顧

之
能
力
，
以
及
學
習
溝
通
、
表
注
、
解
決
問
姐
的
能
力
。

四
、
居
住
性
的
團
體
(
m
g
g℃
5
5

口
的
。ω
)

社
區
中
的
居
住
性
闡
體
，
乃
是
指
社
區
復
旦
之
家

(
F
M
H
品
l
d司
凶
日1

月5

口
的
而
)
很
能
模

式
而
一
一
一
日
，
這
是
一
種
特
別
為
增
強
悶
罹
病
而
造
成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缺
損
的
病
患
，
使
他
們

繼
續
留
在
社
區
中
，
偉
其
最
大
可
能
參
與
社
恆
生
活
的
一
種
間
體
居
住
場
所
(
切
戶
們
凹
的
。
口

旦
旦

-
L
C
3
)。
此
一
中
途
之
家
的
復
健
方
式
，
主
要
是
用
來
解
決
兔
撥
撥
化
及
復
健
之

需
的
居
健
問
題
，
一
一
迫
此
一
一
同
住
一
起
的
患
者
，
一
起
發
展
成
為
一
個
小
型
的
封
閉
性
團
體
。

國
內
的
社
區
復
旦
之
家
，
始
於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，
自
蓋
北
市
立
療
獲
院
率
先
開
辦
(

劉
非
台
、
民
七
十
六
年
)
，
近
年
已
有
多
家
接
養
醫
院
，
如
桃
園
療
養
院
、
國
軍
入
一
入

醫
院•••••. 

加
入
行
列
;
目
前
在
衛
生
署
的
大
力
推
展
之
下
，
綜
合
醫
院
的
精
神
科
，
也
漸

漸
參
與
此
一
社
區
復
健
方
冉
來
。
在
工
作
的
執
行
上
，
醫
療
話
詢
小
組
仍
為
多
重
的
國
隊
人

員
所
組
成
的
，
但
絕
大
部
份
的
提
到
、
工
作
內
容
的
擬
定
與
執
行
，
社
會
工
作
的
都
扮
演

譯
制
為
A
h
-
-

要
且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五
、
心
理
社
會
復
健
團
體

(
旬
的
出
可

n
F
C
ω
o
n
戶
們
卅
日
許噁

(þ 

}
M
m
H

甘
心
戶
戶
片
M
H
t。
口
口
。
口
片
。
門
的
)

精
神
彼
健
模
式
中
之
所
以
會
有
此
種
固
體
，
乃
是
問
為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仍
然
是
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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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他
也
會
有
與
正
常
人
一
樣
的
需
求
，
活
動
性
的
團
體
形
式

(
D
S
Z
M
H
S
z
i
巳
2

峙
。
叫
自
)
就
是
強
調
在
自
然
的
環
境
中
從
事
學
習
的
活
動
，
比
如
蜈
樂
活
動
、
職
能
活
動

、
居
家
生
活
訓
練
，
比
一
訓
練
的
最
終
目
的
在
於
協
助
患
者

L
連
成
就
業
目
的
內
，
“
獨
立
生

活
的
能
力
&
能
夠
自
行
規
割
、
運
用
休
閒
生
活
。

遺
種
類
型
的
圓
體
，
除
了
普
遍
存
在
於
社
區
之
中
以
外
，
在
國
內
的
情
形
，
它
也
是

患
者
在
住
院
(
全
日
或
日
問
住
脫
〉
期
間
的
一
種
重
要
的
治
療
，
稱
之
為
活
動
關
體
治

療
(
〉
丘
吉
叩
門
可
怕
片
。
已
甘
岳
叩
門

M
M叮
叮
)
，
包
括
運
動
、
舞
蹈
、
接
戲
、
手
工
藝
、
雕
刻

、

園
藝••.••. 

等
，
這
些
活
動
的
帶
領
者
通
常
為
職
能
治
療
師
。

六
、
自
助
團
體
與
互
助
性
組
織
(
ω
o
z
l
r
s
m
1
2
3

也
口
門
戶
自
己
旦
旦
旦
心
。
門m
m
H
E
N
丘
戶
。
口
的
)

它
是
近
二
十
年
以
來
才
興
起
目
前
正
在
急
速
發
展
的
一
種
團
體
型
式
。
是
指
一
畫
人

為
連
成
某
些
目
標
而
志
願
參
加
一
個
五
相
幫
助
的
小
團
體
。
因
M
E
S
P
P
H
E認
為
自
助

團
體
有
下
列
列
五
個
治
療
功
能
•• 

L

認
識
問
題
的
普
遍
性
，
便
成
員
瞭
解
有
這
種
困
擾
間

姐
的
木
只
我
一
人
，
因
而
得
到
支
持
，
並
減
少
焦
慮
，
旦
成
員
之
間
的
互
動
與
經
驗
分
享

，
可
以
使
彼
此
的
情
緒
獲
得
宣
洩
'
及
認
知
上
的
收
獲

p
q
a接
受
問
題
的
存
在
事
實
，
而

木
羿
採
取
自
我
責
難
的
態
度
，
4
u經
『
閔
幫
助
他
人
而
肯
定
自
己
，
F
h山
提
供
日
常
生
活
及
長

期
間
題
的
解
決
芳
法
，
進
而
提
供
長
期
的
社
會
支
持
網
路
系
統
(
劉
蓉
台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
年
〉
。美

國
目
前
最
大
的
家
屬
自
助
圈
體
當
屬
「
全
美
精
神
病
患
家
屬
聯
盟
(
街
稱

H
A
K
V
嵩
阿
)
團
體
的
主
要
目
的
在
致
力
於
家
屬
團
體
的
形
成
，
學
習
有
關
精
神
病
患
的
健
康

轍
遺
體
系
資
訊
，
並
且
以
消
費
者
倡
導
的
角
色
來
提
倡
「
去
烙
印
」
(
已
。
l
m
丹
紅B
E

比
前
已
古
巴
運
動
(
口

σ
R
S
M
H
P后
∞
∞
)
。
再
以
我
國
精
神
病
患
家
屬
自
助
團
體
的
發

展
而
言
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臺
大
醫
院
、
市
立
療
養
院
曾
先
後
提
出
社
區
很
健
計
畫
，
按
著

北
區
數
所
醫
駝
的
社
會
工
作
師
也
極
力
欲
促
成
家
屬
成
立
自
助
團
體
，
但
因
社
會
輿
論
普

遍
不
利
於
精
神
病
患
及
家
屬
，
直
到
民
圓
七
十
三
年
，
在
市
立
療
養
院
社
會
工
作
室
聯
合

薩
大
、
榮
總
、
三
總
、
長
庚
、
馬
偕
醫
院
的
社
會
工
作
師
、
醫
師
、
家
屬
及
康
復
病
友
，

加
上
民
意
代
表
的
力
量
，
終
於
成
立
了
「
謹
北
市
康
復
之
友
協
會
」
p

以
後
陸
續
在
南
區

、
東
區••••.. 

也
先
後
成
立
類
似
的
組
織
間
艘
。

七
、
俱
樂
部
式
的
團
體
芯
片
。
℃
戶
口n
o口
芯
片
的
)

這
種
團
體
性
質
被
稱
為
「
治
療
性
的
社
交
性
俱
樂
部
」
(
岳
叩
門ω
℃
印
巴
戶
口
的
。
旦
旦

己
已
σ
)
，
在
這
個
俱
樂
部
裳
，
提
供
點
心
、
娛
樂
及
娛
樂
伙
伴
，
加
入
的
成
員
可
以
兵

名
也
可
以
匿
名
，
所
以
團
體
的
型
態
是
一
種
開
放
式
的
，
成
員
的
組
成
會
顯
現
出
高
度
的

自
我
選
擇
(
2
月
1

的
已
2
z
e

志
趣
、
個
性
相
投
者
會
自
然
形
成
團
體
。

以
在
臺
灣
的
情
形
而
昔
日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初
在
高
雄
會
設
立
過
類
似
的
組
織
!
|
「
仙

人
掌
咖
啡
屋
」
，
由
精
神
患
者
與
工
作
人
員
所
組
成
的
，
提
供
康
復
患
者
就
交
用
餐
的
場

社
，
但
後
來
因
患
看
狀
況
的
不
適
宜
及
經
費
限
制
而
結
束
。

八
、
社
區
環
境
中
的
社
交
技
巧
訓
練
團
體

(
的
門
。
已
℃
的
}
州
戶
口

ω

片
門m
H戶
口
戶
口
昀
戶
口
口

m
M門
口B
H
g
t

門
S
B
S

冉
的
)

此
一
型
式
的
國
體
，
較
偏
重
於
生
活
在
社
區
環
壤
中
的
康
復
病
友
，
由
職
能
治
療
制

或
是
社
會
工
作
師
提
供
「
職
前
訓
練
固
體
方
案
」
'
針
對
就
業
前
的
社
交
技
巧
、
職
業
技

巧
設
計
方
集
內
容
;
另
一
個
方
案
即
是
「
就
業
中
的
團
體
方
集
」

(
2
℃
切
。
泣
。
心

O
E
O
-。u
1日
而
口
片
)
針
對
已
處
在
工
作
中
的
患
者
，
所
會
產
生
與
工
作
有
關
的
問
題
，
如

人
際
關
係
、
工
作
競
寧
、
壓
力
等
，
加
以
討
論
與
處
理
。

國
內
康
復
之
友
協
會
所
設
立
的
「
博
愛
商
店
|
|
清
新
坊
」
郎
屬
於
此
類
型
，
它
是

在
自
然
的
社
區
中
所
設
立
的
商
店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以
訓
練
患
者
的
工
作
能
力
、
人
際
相
處

能
力
為
目
的
，
作
為
下
一
階
段
兢
業
前
的
箏
的
。

未
來
圓
體
的
新
走
向

從
上
述
的
闡
體
擷
型
中
得
知
，
現
今
的
「
間
體
」
與
傳
統
的
團
體
治
療
走
向
有
頗
大

的
不
間
，
而
從
國
內
的
復
健
模
式
，
以
固
體
的
方
式
進
行
的
，
又
佔
了
極
大
部
份
，
在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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